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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宗旨 

 

1.1 臺灣政治學會與中國政治學會（以下簡稱「兩學會」）為維護學術尊嚴、保

障學者基本權益、提升研究品質、優化教學環境、尊重學者公共參與之權利、

以及保護研究對象，訂定「政治學專業倫理守則」（以下簡稱「本守則」）。 

 

1.2 本守則設立之目的，乃提供政治學者專業行為之共同參考原則，以達到自律

之目標。本守則不夠詳盡之處，可依本守則所提各種原則判斷之。現行法令

與本守則立意相符者，依法令判斷。現行法令不足者，依本守則判斷。現行

法令與本守則不一致者，由兩學會協調並公告之。 

 

2 研究倫理 

 

2.1 訂定「研究倫理」條款之目的為提昇研究品質。學者應致力嚴謹之學術研究、

忠於學術尊嚴、保護研究對象權益、抗拒不當政治干預。 

 

2.2 學者進行研究與發表研究成果時，應避免造成不利研究對象之後果。 

 

2.3 邀請研究對象參與研究應確保其出於自願，並應事先以研究對象所能瞭解之

方式，做口頭或書面之研究計畫內容說明。說明內容應包含研究目的、研究

單位、委託（或贊助）單位、研究者（含聯繫方式）、研究方法、研究資料

之處理方式（含發表與保管）、研究對象之收益及可能之風險。當研究可能

帶給研究對象任何形式之風險或損失時，應在說明或同意書中註明賠償方

式。 

 

2.4 研究者應保護研究對象之匿名性，若研究對象主動同意公開其個人資訊則不

在此限。 

 

2.5 研究資料涉及機密或個人隱私時，研究者具有保密義務。 

 



2.6 學者得接受政府單位研究計畫，對於機密或非機密資料進行分析。但不應接

受國內外情治單位委託，蒐集國內外機密情報。 

 

2.7 被研究者參與研究之意願應被尊重，但具下列情形之一並經研究者所屬權責

機構同意後，可進行被研究者未經告知同意之隱蔽研究(covert research)：1.

除非進行隱蔽研究否則研究無法進行，如研究對象於知道本身是研究對象時，

將改變其回應致影響研究有效性。2.研究對象與研究者間具有不對等權勢關

係，或研究對象為社會上具極大權勢者，或有損社會公益之團體與機構等，

極可能對研究者帶來生命、自由、健康之威脅者。3.隱蔽研究能獲得之學術

成果價值，大於所導致之告知同意倫理原則之傷害。 

 

2.8 調查研究無法在事前取得研究對象之口頭或書面同意時，研究者得事先徵得

所屬學術單位之同意後，直接接觸研究對象。但須在接觸之後，仍依照本守

則之規定進行後續工作。 

 

2.9 學者對研究對象之調查研究，如需政府協助取得資料，其資料取得方式應符

合政府資訊公開及隱私保護等相關法令規定。 

 

2.10 任何人對於研究成果之再使用，不應刻意扭曲或過度詮釋原有研究者所提

供之資訊。 

 

2.11 經由特定單位委託或資助之不公開研究，其研究過程與結果之使用，仍應

遵循本守則之規定。 

 

2.12 研究者應依照資助單位規定使用研究經費，不得藉研究牟取規定外之不當

物質利益。 

 

3 出版倫理 

 

3.1 訂定「出版倫理」條款之目的為提昇研究品質並保障學者基本權益。學者與

學術出版單位應致力維護學術尊嚴與品質、尊重他人智慧財產權、避免牟取

不當利益。 

 

3.2 學者公開發表出版成果時，於獲得當事人同意後，應註明共同作者與資助單

位。若研究對象不願將個人資訊公開，研究發表時應事先排除足以辨識研究

對象之個人資訊。 

 

3.3 學者公開出版研究成果後，有責任回應質疑並提供可公開之研究資料，資料



複製費用由提出質疑者負擔。 

 

3.4 研究成果不應抄襲或大量使用他人作品。 

 

3.5 引用作者本人過去之著作時，應註明舊作出處。 

 

3.6 教師不應佔據學生研究成果為己用。 

 

3.7 指導教授有指導學生撰寫論文之義務。不宜與指導學生聯名發表其學位論文。

指導教授若有重大實質貢獻，應在所出版之著作中具體說明貢獻之處。 

 

3.8 學術期刊論文不應一稿多投。專書書稿不在此限，但應告知出版商相關資

訊。 

 

3.9 學術期刊與學術書籍出版單位應儘可能採取雙向匿名審查，以維護學術出版

品之公正性。 

 

3.10 期刊與書籍之審查人應主動利益迴避，在指定期限內完成審查，並提供具

體詳實、客觀專業之審查意見。 

 

3.11 專書審查之合理期間以 4 個月為原則，期刊論文審查之合理期間以 2 個

月為原則。 

 

4 教學倫理 

 

4.1 訂定「教學倫理」條款之目的為優化教學環境。教師應致力提供學生開放自

由公平之學習氛圍，以及專業客觀之學習內容。 

 

4.2 教師應本於專業，從事符合教學目標之備課及教學。 

 

4.3 教學內容與成績標準不應有種族、年齡、性別、宗教、國籍與政治立場之差

別待遇。對不同之價值、認同和黨派立場，應依循專業知識之原則公平對待。 

 

4.4 教師應避免利用權勢不對等關係對在學學生牟取不當利益。 

 

4.5 教師應避免利用權勢不對等關係對在學學生有任何妨礙性自主之言行，亦應

考量權勢不對等關係對雙方所可能產生之各種風險與傷害。 

 



4.6 指導論文關係建立前，教師應具體說明論文指導之時間、方式、要求等之標

準。 

 

4.7 教師之個人權益受損時，不應動員學生抗議或示威。 

 

4.8 教師應盡力維持同仁之間和諧，避免造成學生學習之困擾。 

 

5 學術行政倫理 

 

5.1 訂定「學術行政倫理」條款之目的為保障學者基本權益。學術單位聘任學者

時，應稟持公平、公正、公開之原則，迅速完成審查作業，並應優先考量弱

勢族群。學術單位應提供學者安心研究與教學之良好環境。 

 

5.2 聘任單位有缺額時應公開徵才，並具體說明受聘條件與資格，且不應有種族、

年齡、性別、宗教、國籍與政治立場之差別待遇。申請人資格相近時，應優

先考量少數性別、身心障礙與弱勢族群。 

 

5.3 聘任與升等審查之相關人員應遵守利益迴避原則。 

 

5.4 聘任單位完成審查程序後，應儘速（約 2 週內）告知申請人，申請人也應

儘速答覆聘任單位。若申請人願意接受聘任，雙方應儘速以書面完成同意程

序。同意程序開始前，聘任單位應說明對於職務之具體要求與權益。 

 

5.5 聘任單位應協助新進學者順利升等，不宜賦予過多教學或行政任務。 

 

5.6 升等審查應事先公開具體升等標準與程序，不應有種族、年齡、性別、宗教、

國籍與政治立場之差別待遇。申請人資格相近時，應優先考量少數性別、身

心障礙與弱勢族群。 

 

5.7 學術單位應設立公正有效之性別平等委員會及防止性騷擾與性侵害之機

制。 

 

6 參與公共事務倫理 

 

6.1 訂定「參與公共事務倫理」條款之目的在於維護學者參與公共事務之基本權

益，並鼓勵學者學以致用，以提升政治與政策品質。學術單位應建立公正制

度，尊重並保障學者參與政治權利。學者參與政治時，應注意維護學者身分

之尊嚴，並確保學生受教權益與教學品質。 



 

6.2 在不影響學生受教權之前提下，學術單位不應以任何方式妨礙學者發表政治

評論、兼任政黨與政府職務，或以其他合法方式參與公共事務。 

 

6.3 學者全職借調期間其個人言行並不代表學術單位，故其發表之文章或評論不

應冠以原學術單位之頭銜。 

 

6.4 學術單位不應以集體名義發表涉及特定政治立場之言論，惟與言論、講學自

由及民主價值相關者除外。 

 

6.5 教師應避免利用權勢不對等關係強迫在學學生參與其所從事之政黨活動或

公共事務。 

 

7 爭議調解 

 

7.1 訂定「爭議調解」條款之目的在於鼓勵學者、學術單位、政府單位確實遵守

本守則。兩學會應設立調解機制，並訂定接受檢舉案之原則，以及調解爭議

之方式。 

 

7.2 爭議調解之機制為倫理委員會，設委員 5 人，由兩學會理事會議各推派 2 

人組成，另聘任社會科學其他學門學者 1 人。任期 2 年，連選得連任一次。

任一性別至少一人。 

 

7.3 倫理委員會設主席 1 人，由委員互選產生，任期 2 年，連選得連任一次。 

 

7.4 檢舉人限於兩學會會員。 

 

7.5 檢舉人向倫理委員會提出他人、學術單位或政府單位重大違反專業倫理之檢

舉案時，應具名並提供具體人、事、時、地、物之證據。惟檢舉人應先依循

學術單位內外之行政及司法審查機制，方提出檢舉。 

 

7.6 倫理委員會委員應迴避有利益衝突之檢舉案。 

 

7.7 倫理委員會應於接獲檢舉案件 3 週內召集會議討論，會議結束後應回覆檢

舉人是否接受檢舉及進行調查或調解。 

 

7.8 倫理委員會調查或調解期間，對於檢舉人及被檢舉人應予保密。 

 



7.9 倫理委員會經共識決向兩學會理事會建議調解決議，並告知檢舉人與被檢舉

人。 

 

7.10 倫理委員會每年至少 1 次向兩學會理事會報告所處理案件。 

 

8 生效與修正 

 

8.1 對於本守則條款之解釋有爭議時，得經由兩學會理事會共同通過解釋案補充

之。 

8.2 本守則經由兩學會理事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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跋 

 

  臺灣政治學會與中國政治學會（以下簡稱「兩學會」）於民國 100 年 9 月，

獲得中國政治學會以及「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以下簡稱「國科會」）人類行

為研究倫理治理架構建置協調推動計畫」之補助，進行為期一年「政治學專業倫

理守則」（以下簡稱「本守則」）之研擬。隨即由郭承天組成工作小組，成員包括

吳乃德、林正義、陳敦源、游清鑫。在參考美國、德國、日本政治學會之專業倫

理守則，以及獲得國科會同意之後，將內容從研究倫理擴大為包含研究、出版、

教學、學術行政、參與公共事務、以及調解機制之政治學專業倫理守則。守則初

稿經過四次專家會議，兩次全台政治學相關系所成員網路意見調查，兩學會年會

時報告，以及臺灣北、中、南三次公開說明會修正後，提交兩學會理事會議分別

通過，並以電子郵件寄發會員且在兩學會網站公布。 

 

  本守則為兩學會會員之學術自律公約，以保障學術尊嚴、學術自主、會員權

益、以及研究對象為目的。在本守則討論過程中，會員們對於條文數目之多寡、

約束力之強弱、法律責任之輕重、以及調解機制之繁簡，偶有不同看法。由於政

治學門以及臺灣政治環境之特性，工作小組決議協調這些不同看法時，特別注重

自主與自律之精神，將國家、學術單位與兩學會對於會員學術行為之干預，減至

最低。然而同時擴大守則內容，期待會員展現全方位知識份子之風範。守則內容

或有過與不及之處，尚待學術先進持續指正與兩學會理事會議之修正。 


